
明台高中戶外教學申請書 
 

上課班級  
日  期    年    月    日第   節至第   節 

課程名稱  任課教師  

授課地點 (僅限校園內) 

教學目標 

 
 
 
 
 
 

授課內容 

 
 
 
 
 

教學評量 

 
 
 
 
 

注意事項 

一、請任課教師於課程進行前三天先填寫申請書繳回教務處。 
二、注意上課秩序、學生安全及環境維護，下課後請做好整潔工作並將場地復原。 
三、當天上課前請到教務處再次報備上課地點，以供查堂之用。 
四、請於課後一週內繳交5份學生學習單及整理相片4張(A4印出)繳回教務處。 

任課教師 班級導師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

    

  核章完成後請繳回教務處，謝謝! 


